




洪开审〔2025〕21号
关于山西林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生物质颗粒燃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
报告表的批复

山西林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：
你单位报送的《关于报批<山西林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生物质颗粒燃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>的申请》、《山西林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年产3万吨生物质颗粒燃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（污染影响类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报告表》”）等相关资料已收悉。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有关规定，现对《报告表》批复如下：
一、该《报告表》由山西千易环保有限公司编制，编制格式较规范，内容全面，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有一定的针对性，评价结论明确，可作为工程建设和环境管理的依据。
二、你公司年产3万吨生物质颗粒燃料建设项目，位于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洪洞经济技术开发区赵城镇侯村村南。本项目建设规模：总建筑面积2445㎡；建设1条生物质颗粒燃料生产线，购置进料槽、破碎机、皮带机、粉碎机等主要生产设备及辅助设备和设施。建成后，年产3万吨生物质颗粒燃料建设项目。总投资：800万元，环保投资22.8万元。项目在严格落实本《报告表》规定的污染防治措施及批复要求的前提下，污染物可满足达标排放，我部同意建设。
三、本项目要严格按照本《报告表》要求，配套落实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设施及措施，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1、加强施工期间的污染防治措施，施工期间必须严格划定施工区域，强化施工期间的环境管理，落实施工期间的污染防治措施。
[bookmark: _GoBack]2、认真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。在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按照《山西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、山西省《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》实施方案（晋政发〔2024〕7 号），《临汾市2023-2024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》等文件的相关要求《防治城市扬尘污染技术规范》（HJ/T393-2007）、进行施工活动，以减少施工期间的扬尘污染。
3、认真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。（1）设备冲洗水施工期设备冲洗水只含有少量泥沙，不含其他杂质，排放量较小，施工现场设集水沉淀池收集，经沉淀后用于施工场地洒水抑尘；（2）施工人员生活污水施工人员在施工过程中产生少量盥洗用水，约 0.5m 3/d，由于水质简单，且产生量较少，集中收集后用于场地内洒水抑尘，不外排，不会对周围水环境产生影响。
4、认真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。要定期对机械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，使其一直保持良好的状态，减轻因设备运行状态不佳而造成的噪声污染；对动力机械、设备，加强定期检修、养护。
5、认真落实固废污染防治措施。降低施工设备噪声，要定期对机械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，使其一直保持良好的状态，减轻因设备运行状态不佳而造成的噪声污染；对动力机械、设备，加强定期检修、养护。
6、各污染物排放量为：颗粒物0.622吨/年、二氧化硫0.529吨/年、氮氧化物0.44吨/年。
四、项目建设要严格执行环保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；项目建成后，要按照相关规定标准和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如遇（国家）上级政策、标准等变动，项目建设单位一律执行上级及相关部门最新政策规定要求。
五、你公司在收到本批复3个工作日内，到临汾市生态环境局洪洞分局进行监管报备，并按规定接受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

洪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
行政审批服务部    
            2025年12月5日 






抄送：临汾市生态环境局洪洞分局、编制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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